消防處「救心先鋒」計劃簡介
前言

在香港，近年因心臟病而死亡的個案不斷增加，而心臟病患者亦有趨向年青化跡象。根據本港的醫學調查報告顯示，在院前因非創傷性而引致心搏停止的心臟病患者，存活率約為1.25%，這數字遠比先進的國家為低。有鑑於盡早施行心肺復甦法及心臟去顫法能有效提升病人的存活率，消防處現推行「救心先鋒」計劃，希望藉此提高市民對心臟病的認識，並鼓勵市民於院前為心搏停止的病人進行心肺復甦法及心臟去顫法。
使命
獲消防處委任為「救心先鋒」的人仕，他們須履行下述的責任：

1) 提高市民對心臟病的認識
2) 為院前因非創傷性而引致心搏停止的病人進行心肺復甦法及心臟去顫法

3) 推動公眾人仕使用簡易心臟去顫器 (Public Access Defibrillator)
任命
經委任為「救心先鋒」的人仕，會獲發委任證書及委任證。
「救心先鋒」的任命是終身有效的，除非因特殊情況而被取消資格，例如使用簡易心臟去顫器的資格失效，行為不檢，以致有損公眾利益或消防處聲譽；或藉著「救心先鋒」的名義進行商業活動。
參加資格

任何曾經接受過簡易心臟去顫器訓練並持有有效使用簡易心臟去顫器資格的本港居民。

現階段發展

「救心先鋒」計劃剛於二零零七年八月推行，參加計劃的人仕現有「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的屬會人員，人數已超過三百多名。
